
藝文採購財物契約範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111.05.01部外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二十九)其他(由甲方擇需要

者於招標時載明)： 

□關鍵基礎設施(或甲方指定

之設施)人員管制特別約定： 

1.本採購履約標的涉關鍵

基礎設施(或甲方指定之

設施)，乙方及分包廠商

之履約人員於進場或參

與工作前，應提出 3個月

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外國人應提出該

國籍政府核發之類似文

件，並經公證或認證。但

申請入國簽證時，已備行

為良好之證明文件者除

外），或出具委託書由甲

方代為申請；其證明內容

應記載無犯罪紀錄，並經

甲方審核同意，始得進場

或參與工作。屬臨時性進

場者（例如送貨司機及其

隨車人員）得免提送上開

證明文件，但應接受甲方

或其指定之單位或人員

(例如但不限於專案管理

單位)全程陪同或監督管

理。 

2.乙方及分包廠商之履約

人員執行工作，應接受甲

方或其指定之單位或人

員(例如但不限於專案管

理單位)全程陪同或監督

第八條  履約管理 

…… 

(二十九)其他(由甲方擇需要

者於招標時載明)。 

配合工程會修正勞務採購契

約範本，爰新增本款選項供甲

方勾選。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管理。 

□其他：_______。 

第十條 

…… 

(十三)乙方應依中華民國法

規為本案與其直接發生契約

關係之勞務提供者投保職業

災害保險。其未能投保者，應

投保含有傷害、失能及死亡保

障之其他商業保險。 

(十四) 甲方及乙方均應避免

發生採購法主管機關訂頒之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

所載情形。 

第十條 

…… 

(十三)甲方及乙方均應避免

發生採購法主管機關訂頒之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

所載情形。 

一、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業由行政院一百十

年七月十九日行政院院

臺勞字第一一○○○二

一四四九號令發布定自

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

行，爰行政院一百十一年

二月八日行政院院臺文

字第一一一○○○二四

柒○號令文化藝術獎助

及促進條例第十條定自

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

行。為配合上述法令之施

行，新增第十三款，並自

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

行。 

二、原第十三款配合調整款

次。 

 


